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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

巴西 

        [原件:英文] 

       [1998年 9月 11日] 

 巴西政府赞同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小组提出的

结论 巴西政府祝贺专家小组主席及其成员和秘书处

完成了这项杰出的工作  

 巴西政府还支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军火非

法贸易的所有方面问题 不过,在举行这一会议之前,应
由一个开放给所有关心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进行适当

的筹备工作 ,并详细规定这一会议的目标 议程和范

围  

保加利亚 

       [原件:英文] 

       [1998年 8月 31日] 

 保加利亚赞同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的报告

(A/52/298),并认为该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适于作为国际
社会就小型武器问题进行进一步审议和采取行动的适

当基础 关于该报告第 79 段和第 80 段中所载的具体
建议,保加利亚希望表示下列看法: 

 第 79(a)段:保加利亚支持联合国应采取均衡和兼
顾的方式对待安全和发展,这种方式可以加以调整,适用
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出现冲突的区域 在这种方法内

应包含加强国内安全 军火搜集和销毁以及创造社会

和经济机会的各种措施,包括对纳入民间社会的前战斗
员进行培训和教育 捐助国是否提供支助是这一办法

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; 

 第 79(b)段:有关解除武装和复员的活动应规划完
善,如有可能,应包括在冲突当事各方的和平协定中 所

有参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行动者应对规划 组织 执

行 筹措资金和监测这些活动承担具体责任; 

 第 79(d)段:联合国以往和目前维持和平行动的经
验显示应依照和平协定及时解除前战斗员的武装并将

收缴的军火置于政府或国际的严格管制之下 联合国

可在这方面发挥实质性的作用,拟订具体指导方针,在适
当情况下根据其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从事解除武

装和复员的工作,并协助设立后勤设施; 

 第 79(e)段:保加利亚海关和其他有关当局与其各
自打击非法小型军火贩运的伙伴进行密切多边和双边

合作 与欧洲联盟(保加利亚和欧洲联盟之间的欧洲协
定议定书 6) 土耳其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和南斯拉

夫联盟共和国签订了关税合作和协助协定 在近期内

还将与希腊和罗马尼亚签订类似的协定,和与阿根廷
克罗地亚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匈牙利 蒙古 摩

尔多瓦共和国 法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

拟订协定之中 财务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有助于打击军

火非法贩运的工作; 

 第 79(f)段:世界海关组织在华沙设有东欧区域办
事处,其情报资料系统已用于非法贩运和其他有关资料
的交换 在东南欧洲合作倡议的范围内,将在布加勒斯
特为打击犯罪伙团设立区域资料中心; 

 第 80(b)段:在爆炸物质 军火和弹药管制法和条

例的实施工作中规定了保加利亚境内个人和法人允许

拥有的武器的种类 目前正在对这项法令进行审查,新
的草案将加强管制工作的有效性; 

 第 80(c)段:保加利亚已经实施有效的军火出口管
制体制,这项体制遵循了国际采用的指导方针和这一地
区的规范 武器出口管制归属军火和双重用途商品和

技术的外贸活动管制法和法律实施条例的管辖 在近

期内将对这项法律和条例做出一些修正 根据这些法

律,所有进行军火贸易的公司都必须取得政府机构––––
部门间委员会的许可证 要进行军火或双重用途的商

品和技术的对外贸易,都需取得贸易和旅游部的一个特
别委员会颁发的许可证 通过保加利亚领土转运军火

也必须获得许可; 

 第 80(f)段:目前在所有国防工业和武装部队及安
全部队的军火存放地点都已实施一项可靠和有效的防

止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及弹药遗失或遭窃的体制; 

 第 80(h)段 :保加利亚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以及
Waasenaar 安排和其他国际体制和公约规定的关于武器
转让的一切限制 保加利亚遵循欧洲联盟关于武器出

口的行为守则规定的准则和条件以及欧洲联盟防止和

打击常规武器非法贩运的方案; 

 第 80(k)段:保加利亚在原则上支持召开一次国际
会议,根据政府专家小组报告提出的各项问题,讨论武器
非法贩运的所有方面问题 有关这项建议的最后决定

将在对这一会议的目标 范围和议程达成协议之后再

行做出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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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80(l,m)段:保加利亚赞同进行报告中提议的三
项研究 目前有可靠的系统可以对所有小型武器和轻

型武器及其主要组成部分在其生产之时加附识别标识,
以便在国内追踪这些武器的动向  

墨西哥 

       [原件:西班牙文] 

       [1998年 8月 18日] 

 墨西哥认为,小型武器及这种武器的非法贩运问题
应在全面彻底裁军的进程中给予突出的地位,同时应该
铭记在 1978 年举行的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
特别会议中 ,国际社会对全面消除核武器给予优先地
位  

 墨西哥支持 1997 年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的
报告作出的建议,即支持其中关于减少小型武器和轻型
武器的过份囤积及其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和这些武器的

转让,并支持防止未来发生这种囤积和转让的措施  

 墨西哥支持第 52/38 J 号决议中提到的对弹药和
爆炸物的所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的倡议 墨西哥政府

还支持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非法军火贸易的所有

方面问题的建议  

 墨西哥支持秘书长参加负责编写执行小型武器问

题的报告中各项建议的进展情况和建议大会第五十四

届会议应该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的报告的新政府专家小

组的工作 在这方面,1997 年 11 月签署的美洲国家禁
止非法制造和贩运火器 弹药 爆炸物及其他有关材

料公约在联合国未来这方面的工作中可能极为有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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